关于房地产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结果的说明

经商务部信用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关于公布第四批行业信用评价参与单位名单的通知》（商信用函[2009]5号）批准，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以下简称两会）2011年在房地产行业内开展房地产行业信用等级评价试点工作。现对试点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做如下说明：
1、 由两会开展的房地产行业信用等级评价试点工作在部分城市和部分有代表性的企业中进行。参评企业均为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研究会的会员单位或具有一、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
2、 此次试点评价工作根据《房地产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和《房地产行业（开发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评定办法》，遵循自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企业自愿参加，社会第三方信用评价机构客观评价，信用评价管理委员会审定评价结果，网上公示，报商务部备案等规范流程进行。
3、 经地方房地产协会（开发协会）申请，本次试点确定开展房地产行业信用评价试点的城市为北京市、重庆市、大连市。同时为取得一手工作经验，两会房地产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委员会还在一些城市选择若干家有代表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试点企业。
此次公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共35家，其中AAA级为27家，AA级为8家。

4、 为做好试点工作，两会和三市房地产协会（开发协会）均采取企业自愿参与，协会从优选择的做法。如重庆市房地产开发协会是在2009、2010年参加重庆市房地产开发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的300余家企业中，推荐了19家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符合试点要求的企业自愿参加全国房地产信用评价试点工作。因此此次公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等级均为AAA级和AA级。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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